
赣财购投诉〔2023〕63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3070223
二、项目名称：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2023年部分专业教育服务招标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厦门中软卓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大街365号404单元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 

相关当事人1：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周家坊

相关当事人2：南昌市新建区弘帆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地址：南昌市新建区长崚镇长麦路60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2023年部分专业教育服务招标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3070223），该项目采购方式为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7月20日发布，于2023年8月11日开展采购活动，于2023年8月15日发布采购结果公告。投诉人依法对采购过程、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签订合同并履约完毕。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经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的小微企业名录网站查询，未找到该企业为小型企业的相关信息，认为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涉嫌造假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答复材料的附件《登记证书》载明其单位属“民办非企业单位”，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规定的小型企业划分标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投诉人的评审结果总分严重低于其正常评估分值，被投诉人未告知评审详细得分的问题。经查，投诉人的投标文件未按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评审依据所需的佐证材料，技术评分中项目负责人、教学及宿舍容纳量、配套设施部分、商务评分中业绩部分未得分。未发现评审结果汇总分值存在错误的情形。投诉人已获知自己的评审得分和排序，采购代理机构未告知评审详细得分的情形未违反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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